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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聯合大學講座鐘點費暨專題演講費支給標準 

96 年 6 月 4 日第 35 次行政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

97 年 4 月 29 日第 4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107 年 6 月 26 日第 12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區                 分 每節鐘點費標準 備            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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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 

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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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聘請 3,000 
一、學校辦理各類研習會、座談會或訓練進修，

其實際擔任授課人員按本標準支給。 

二、單位：新台幣元/節。 

三、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，其連續上課二節

者為90分鐘，未滿者減半支給。 

四、外聘講座編撰之教材，得於該次授課鐘點

費7成內，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

行要點」中有關編稿費及撰稿費標準衡酌

支給教材費。本機關人員不得支給稿費。 

五、外聘講座如係由遠地前往者(60公里以

上)，得衡酌實際情況，參照「國內出差旅

費報支要點」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。 

六、擔任參加訓練進修人員之甄試、分班測驗、

學科測驗之外聘主試或面試人員之鐘點

費，得按講座基準支給；實際執行監場及

工作人員之鐘點費，得按講座助理基準支

給。 

國  

內  

聘  

請 

專家學者 2,000 

與本校有隸屬關

係之機關(構)人

員  
1,500 

內 
聘 本校人員 1,000 

講  

座  

助  

理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 
按同一課程講座

鐘點費1/2支給 

  
 
 
 
 

專 題 演 講 費 

校 內 人 士 校 外 人 士 備           註 

2,000元/場 4,000元/場 

一、每場次時間至少90分鐘。 

二、參照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支給

必要之費用。 

三、專題演講費標準係由學校基於演講之特性

定支核給，如有書面演講資料之提供亦應一

併納入支給內容，不宜再另以稿費之名義支

給。 

附註： 

一、各類研習、訓練班次，承辦單位應事先簽經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。 

二、專題演講每場次時間至少90分鐘，未滿90分鐘者，依「軍公教人員兼職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

標準減半支給，核銷時請附演講申請表及議程表。 

三、「授課講座」、專題演講核銷時應編製印領清冊及附核准簽案、課程表，並請於黏存單用途說明

欄註記請領類別，送經單位主管、權責單位-教務處、總務處-所得扣繳及主計室審核。 

四、如有其他特殊情形者，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。 

 

 


